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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1〕45号
关于印发全市“建功十二五”劳动竞赛
年度目标任务暨考核分解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全市职工中广泛开展建功立业十二五、转型升级争先锋劳动竞赛的意见》（苏府办〔2011〕24号）和市总五一倡议书精神，围绕“十二五”期间每年实现劳动竞赛“双百双十”的目标，结合工会“五大行动”计划，现将2011年度全市工会劳动竞赛目标任务计划暨考核分解表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确定本部门年度竞赛目标任务和重点活动项目，按期落实完成各项计划指标。

希望各级工会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和本单位的重点项目、实事工程、优先发展的领域和行业开展竞赛活动。要注重把推进科技创新工程作为开展劳动竞赛的核心内容，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创新潜能和创造活力；要紧紧围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工程，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等活动，注重选树“金牌工人”、“首席员工”，总结推广劳模创新工作室等经验和做法；要把开展劳动竞赛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创建“工人先锋号”等载体，引导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创先进、争优秀、作贡献；要创新开展劳动竞赛的理念思路、竞赛机制、手段方法等，组织动员广大职工进一步掀起新一轮劳动竞赛的热潮，为苏州加快“三区三城”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创新业绩！

对各市、区的目标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综合考核，对局（公司）、直属单位实行自报项目及活动开展情况综合考评。对确定的分解指标和上报的活动项目，完成目标计划的得基本分，对开展的竞赛活动项目有创新之举的，每项加5分，未完成指标的或无重点活动项目的按比例酌情减分。市总将在明年4月底前适时对分解计划完成情况和上报的竞赛活动项目进行考核考评，并设立“竞赛活动创新成果奖”，对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进行通报嘉奖。请各市（区）、局（公司）和直属单位工会把制定的本单位年度劳动竞赛规划或意见，以及围绕落实市总“倡议书”开展的重点活动项目，于7月20日前上报苏州市总生产保护部。联系电话：65245013，电子邮箱：sz65245013@yahoo.com或szyanhaiou@126.com。

附件1：“建功十二五”劳动竞赛年度目标考核表（市、区）

附件2：“建功十二五”劳动竞赛年度目标分解表（市、区）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1年7月5日

















